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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 道 通 告
梅航道通告〔2024〕5 号

广东省梅州航道事务中心关于韩江汀江

航道通航条件变化的航道通告

各有关单位、船舶：

因梅州辖区蕉岭县、平远县等县区持续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

暴雨，加上汀江上游棉花滩水电站大流量泄洪，致使 6 月 16 日

晚至 17 日辖区航道水位急剧上涨，韩江、汀江突发洪水，17 日

12 时韩江三河坝出现洪峰水位 48.24m，超警戒水位（42m）6.24m，

相应流量为 12400m
3
/秒。海事部门于 6 月 16 日 22 时 30 分发布

辖区所有船舶非必要一律停止航行作业的通航管制禁令。

我中心通过监测和现场检查发现，韩江、汀江航道存在部分

水标移位等失常情况。在水位降落至解除禁航条件后，我中心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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迅速开展航道巡查、航道扫床、恢复航标等灾后复产工作。在此

期间，请过往船舶加强瞭望，谨慎驾驶，以策安全。

特此通告。

广东省梅州航道事务中心

2024 年 6 月 18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东省航道事务中心，梅州市交通运输局，梅州海事局，大

埔航标与测绘所，梅县航标与测绘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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